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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烟草制品零售点距离测量，提高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审批质量，依据《通化市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通烟〔2026〕X号，以下简称《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通化市、县两级烟草专卖局对烟草制品零售点的距离测量工作。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固定障碍物是指固定在测量起点和终点之间，影响行人两点间行进路径的障碍物。
因墙体变形等客观原因，导致影响行人两点间行进路径的，视同固定障碍物。
因临时性设置的安全设施或放置物品、未经批准擅自建造的建筑体或围栏及阶段性施工等影响道路通行的情况，不视为固定障碍物。

第二章 测量要求
第四条 距离测量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的行人行走路径及本办法进行测量。
第五条 距离测量应采用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测量工具并实行备案管理，应当由2名或2名以上专卖执法人员共同开展。
起点与终点位于街道两侧或其他涉及安全风险的情形，应至少有1名临时安全员负责维护测量现场安全。
第六条 距离测量应当绘图、拍照并全程视频记录，按照《通化市烟草专卖局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暂行规定》（通烟〔2021〕101号）管理。
第七条 现场勘验最短可通行间距应当以预经营烟草制品经营场所出入口中心点（以下简称起点），最近的零售点经营场所出入口中心点及中小学、幼儿园周边的通道口中心点作为标准参照物（以下简称终点）。

第三章 测量步骤标准
第八条 距离测量一般按照选点、拉尺、读数、记录、计算、复尺、取值的步骤进行。
第九条 测量起点与终点同向开门，并在一条道路同侧的，按以下方法测量：
（一）测量起点和终点之间无固定障碍物的：分别在起点与终点正前方0.375米定A、B点，测量A、B两点之间直线距离，读数为零售点距离。如：图1。
[image: 图片1]

（二）起点与终点之间有明显固定障碍物的，根据障碍物水平方向横截面形状，按以下方法定点测量。如：图2。
障碍物水平横截面为正圆、椭圆、半圆等规则弧形视为弧形障碍物。应当以起点为A点，参照墙面方向确定障碍物顶点，在顶点正外侧0.375米处定点为B点，以终点为C点，A点到B点的读数与B点到C点的读数之和为零售点距离。
障碍物水平方向横截面为正方形、长方形、梯形的视为方形障碍物。应当以起点为A点，以方形障碍物左右两边向街边延长0.375米处确定B点和C点，以终点为D点，A点到B点读数、B点到C点读数、C点到D点读数之和为零售点距离。
障碍物水平方向横截面为其他形状的视为不规则障碍物。应当以起点为A点，以障碍物顶点距离墙面最远位置为顶点，在垂直墙面方向距离定点0.375米处确定B点，以终点为C点，A点到B点的读数与B点到C点的读数之和为零售点距离。
[image: 图片2]
第十条 转角相邻的，起点和终点分别在向街方向外移0.375米确定A点和B点，分别由两点开始，保持与墙面水平平行向街角方向拉尺，两线相交为C点，A点到C点的读数与B点到C点的读数之和为零售点距离。如：图3。
[image: 图片3]
第十一条 起点与终点在道路对侧的，按照以下方法测量。
（一）两者之间无固定障碍物（禁行标志、护栏等），且该路段相邻两侧路口处无人行横道、过街天桥等过街辅助标识设施的，以起点为A点，在距离道路正对面墙体0.375米处确定B点，在终点正前方确定C点，以终点为D点，A点到B点的读数、B点到C点的读数、C点到D点的读数之和为零售点距离。如：图4。[image: 图片4]

（二）两者之间无固定障碍物（禁行标志、护栏等），但该路段相邻两侧路口处无人行横道、过街天桥等过街辅助标识设施的，以起点为A点，在起点正前方0.375米处选取定B点，沿墙面方向向最近一侧人行横道拉尺，在人行横道边缘处选定C点，沿人行横道边缘向街道正对面拉尺，在距离对向墙面0.375米处选定D点，沿墙面方向向终点拉尺，在终点正前方0.375米处选定E点，以终点为F点，A点到B点的读数、B点到C点的读数、C点到D点的读数、D点到E点的读数、E点到F点的读数之和为零售点距离。如：图5。
[image: 图片5]

（三）街道有禁止穿越的交通标志（如单实线、双实线、隔离带、护栏等）的，以起点为A点，在起点正前方0.375米处选取定B点，沿墙面方向向最近一侧人行横道拉尺，在人行横道边缘处选定C点，沿人行横道边缘向街道正对面拉尺，在距离对向墙面0.375米处选定D点，沿墙面方向向终点拉尺，在终点正前方0.375米处选定E点，以终点为F点，A点到B点的读数、B点到C点的读数、C点到D点的读数、D点到E点的读数、E点到F点的读数之和为零售点距离。如：图6。
[image: 51fd7b65-0365-4107-b3ba-aae916824728]
第十二条 测量路径有楼梯、扶梯等设施的，按照以下方法测量。
测量路径有楼梯、扶梯等设施的，以起点为A点，在水平路面最末端选取定B点，沿楼梯、扶梯等设施的坡度取直拉尺，在恢复水平路面处选定C点，以终点为D点，A点到B点的读数、B点到C点的读数、C点到D点的读数之和为零售点距离。如：图7。
[image: ]
第十三条 距离测量中应当及时准确记录各点间的读数，并计算零售点距离。（见附件1）
第十四条 每次测量每组数据应当测量最少2次，最终零售点距离取平均数。

第四章 测量工具管理
第十五条 市局专卖监督管理科、各县（市）局专卖监督管理办公室负责测量工具的备案管理。使用部门（所、队）具体负责测量工具的保管。
第十六条 测量工具启用前必须登记（见附件2），登记内容包括品牌、规格、合格证明、领用部门（所、队）等详细信息。同品牌、规格测量工具应当编号管理。
第十七条 损坏的测量工具不得随意丢弃、销毁，必须注明损坏原因，交回管理部门。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十八条 通化市局内部专卖管理监督派驻办公室负责监督全市烟草专卖制品零售点距离测量工作，是此项工作的监督部门。
第十九条 对于涉及本办法所包含的距离测量工作的投诉、举报问题，由监督部门直接受理，需要重新测量认定的，由监督部门组织人员按照本办法规定步骤标准重新测量，原测量工作拉尺员、读数员、安全员不得参与重新测量。
第二十条 重新测量结果以±1m为最大允许测量误差公式计算误差，原值在误差内的，视为原值无错。
第二十一条 市县两级局应当严格按照本标准进行测量，申请人、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测量结果提出疑义的，可联合检察院、市场监督管理局等政府部门共同测量。
第二十二条 经查实，确未按照测量标准测量造成不良影响或损失的，按照《吉林省烟草公司通化市公司劳动纪律管理办法（试行）》（通烟〔2018〕43号）等相关规定处理，涉嫌违纪的，移交纪检监察部门处理。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通化市烟草专卖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引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如有更新，以最新下发制度为准。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原《通化市烟草专卖局烟草制品零售点距离测量办法》（通烟〔202X〕X号）同时废止。
    
附件：1．零售点距离测量记录表
2．钢卷尺登记表



附件1
零售点距离测量记录表
测量单位（所、队）：                           测量日期：       年     月     日
	起点名称
	
	详细地址
	

	终点名称
	
	详细地址
	

	障碍物
	有     无
	形状：弧形   方形  不规则

	定点数量
	    个
	测量类型
	同侧    对侧   转角 有通道  无通道   

	第一次测量记录：





结果：
	第二次测量记录：





结果：

	最终距离：
	（米）
	读数员签字：

	拉尺员签字：
	安全员签字：

	示意图：



附件2
测量工具登记表
	卷尺编号
	
	品牌
	

	规格
	
	领用日期
	

	领用单位
	
	领用后保管人
	

	合格证明
	（粘贴处）

	损坏时间
	
	交回时间
	

	损坏原因描述
	

	接收人
	
	接收时间
	























通化市烟草专卖局（公司）办公室       202X年 X月 X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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